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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本公司中标以下重大工程：

1.国内重大工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中标单位 中标项目 本公司中标金额 工期

铁路工程

1 中铁隧道局

新建深圳至江门铁路珠江口隧道段站前工程施工总价

承包SJSG-2标段

199,721 2009日历天

2

中铁一局、 中铁

三局及其他方

新建阿克苏至阿拉尔铁路工程施工总价承包S1标段 86,786 24个月

3 中铁建工

新建郑州至万州铁路湖北段沿线5座站房、生产生活房

屋及相关工程、客服信息系统集成及相关工程；新建安

庆至九江铁路黄梅南站等工程ZWHBZF-3标施工总

价承包

52,515 448日历天

公路工程

4 中铁隧道局

国道310�尖扎至共和公路工程牙什尕至阿什贡段工程

JGSG-1标段

167,298 1461日历天

5 中铁四局 盐城市区范公路南段工程（二期）施工项目 81,607 24个月

6

中铁七局、 中铁

建工

广州市从化至黄埔高速公路一期工程第二批土建工程

施工SG02合同段

81,476 —

7

中铁建工及其他

方

衢州市常山县辉埠至何家公路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56,816 30个月

市政及其他工程

8

中铁隧道局及其

他方

聊城市东昌府区邓王片区（C�地块）、南关北顾片区和

土城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工程总承包EPC项目

370,792 720日历天

9

中铁建工、 中铁

一局及其他方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02标段 329,417 1553日历天

10

中铁二局、 中铁

隧道局

杭州机场轨道快线工程仓前车辆基地Ⅱ标、Ⅳ标 181,172

486日历天-494

日历天

11 中铁建工 鲁南·金玉嘉园工程总承包（EPC）项目 145,780 730日历天

12

中国中铁、 中铁

一局、 中铁武汉

电化局

广州市轨道交通七号线一期工程西延顺德段机电工程

总承包项目

120,981 —

13 中铁三局 杭州地铁9号线一期工程四堡停车场施工标段 114,251 560日历天

14

中铁十局及其他

方

淄博开放型产业加工中心4#地块厂房（J17#-J20#）项

目

111,651 407日历天

15 中铁隧道局

四川都江堰至四姑娘山山地轨道交通扶贫项目站前工

程土建1标（DSZQ-1标）

104,525 1826日历天

16 中铁二局

苏州市轨道交通7号线（第二批）、8号线（第四批）工

程土建施工项目VII-TS-05标

97,835 1448日历天

17 中铁四局

徐州市 三 环 南 路 快 速 化 改 造 工程 施 工总 承 包

SHNL-SG-4标段

96,364 18个月

18 中铁二局

乌鲁木齐恒大九家湾项目首期主体及周边配套工程

二、三、四标段

91,700 —

19 中铁五局

平顶山城市展示中心工程和配套住房及地下车库工程

（太阳城一期）

83,109 731日历天

20 中铁十局 淄博站客运设施改造工程ZBZG-1标段施工总价承包 78,612 36个月

21

中铁电气化局及

其他方

南京市六合区姚庄片区开发项目 （含招兵河西侧路

网）项目姚庄3#地块机场噪音区经济适用房（拆迁安

置房）工程总承包

69,936 900日历天

22 中铁五局

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13#、15#组团主体及配套建设工

程

65,500 558日历天

23

中铁五局及其他

方

深圳市机场地块DU09-69人才住房项目设计采购施工

总承包工程（EPC）

64,972 858日历天

24 中铁隧道局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三联路市政工程 62,454 474日历天

25 中铁四局 S304余杭小林至塘栖段改扩建工程施工第SG02标段 60,088 24个月

26

中铁八局及其他

方

铜仁市万山区殡仪馆综合建设项目EPC（设计、勘察、

施工总承包）

54,406 24个月

2.境外重大工程

序号 中标单位 中标项目 本公司中标金额

折合人民币金额（万

元）

工期

1 中铁建工

坦桑尼亚多多马高等法院项

目

12,974,029万坦

桑尼亚先令

40,228 30个月

上述工程中标价合计约人民币3,069,992万元，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2019年营业收入的

3.62%。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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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现金红利0.318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8/11 － 2020/8/12 2020/8/12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20年6月18日的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发布的《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8）。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867,00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18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93,706,000.00元（含税）。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8/11 － 2020/8/12 2020/8/12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及央广传媒发展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

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

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由公司按照10%的税

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286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

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中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A股股票的投资者，其股

息红利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股息红利由公司按照10%的

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86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

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

理。

（4）对于除前述QFII、沪股通以外的其它非居民企业股东，其应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

自行在所得发生地缴纳所得税。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内地居民企业股东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公司依据规定不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88321280

特此公告。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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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9,059,4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59%；

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可上市流通的日期为2020年8月7日。

一、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7】1243� 号）的核准，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16,670,000股，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7】471号）同意，于2017年8月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

上市，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66,670,000股。

公司上市至今未发生因股份增发、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份总额为66,670,000股，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

股份数量为19,059,475股。

二、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于晓卿先生，上述股东承诺的具体内

容如下：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于晓卿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及《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做出的承诺一致，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愿锁定股份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于晓卿承诺：

“自弘宇农机本次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弘宇农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弘宇农机回购本人所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该等弘宇农机股份。

在上述承诺的期限届满后，于本人在弘宇农机任职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弘宇农机股份不超过本人

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弘宇农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辞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弘宇农机股份； 辞职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转让的弘宇农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弘宇农

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于晓卿在上述承诺的基础上进一步承诺：

“若本人持有弘宇农机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拟减持弘宇农机股票的，将通过合法方式进行减

持，并通过弘宇农机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本人计划长期持有弘宇农机股票，若本人持有的弘宇

农机股票于锁定期届满后24个月内确有需要进行减持的， 则每12个月转让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弘宇农

机股份总数的25%， 该等减持将以集中竞价等合法方式进行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弘宇农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的发行价格；

自弘宇农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至前述第1点所述之减持期间，弘宇农机如有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前述第1点所述之减持底价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自弘宇农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如弘宇农机的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经除权除

息调整前的收盘价均低于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发行价格，或者前述6个月期末经除权除息调整

前的收盘价低于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发行价格， 本人持有弘宇农机股票的锁定期限将在原有

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上述承诺事项不因本人职务变换或离职而改变或导致无效。 ”

（2）发行前全体股东补充承诺

在上述承诺基础上，发行前全体股东补充承诺：

“本人/本公司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

相关规定。

（3）关于对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于晓卿承诺：

“招股说明书中若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弘宇农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

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人将按届时二级市场价格依法回购本人公开发售的全部股份。 在前述

情形发生之日起 20�个交易日内，本人将制定回购计划，并提请弘宇农机予以公告。并且，在前述情形发

生后，本人将敦促弘宇农机依法回购其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因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上述承诺不因本

人为弘宇农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地位的变更而改变或导致无效。 ”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次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

施的承诺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

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2013]110号）、证监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

会公告[2015]31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为保障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于晓卿对公司及全体股东作出如下承诺：

“本人不会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本承诺出具日后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完毕前， 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

承诺明确规定时，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规定出

具补充承诺。

本人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

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

责任。 ”

2、股东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做出的承诺：无；

3、股东后续追加的承诺：无；

4、法定承诺和其他承诺：无。

（二）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三）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公司也未对其存在违

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0年8月7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9,059,4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59%；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共1名；

（四）本次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备注

1 于晓卿 19,059,475 19,059,475 —

合计 19,059,475 19,059,475 —

（五）公司董事会承诺将严格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遵守承诺，其减持行为应严格遵守《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承

诺情况。

四、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08月05日

证券代码：

600061

证券简称：国投资本 公告编号：

2020-054

国投资本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安信证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资标的名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增资金额：7,943,937,870.70元

一、增资概述

（一）增资的基本情况

2020年8月5日，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资本” 或“公司” ）、上海毅胜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毅胜投资”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签署《国投资本股份有限

公司与上海毅胜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安信证券股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公司及毅胜投资对安信证券增资

金额合计7,943,937,870.70元，毅胜投资是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增资审批情况

根据《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公司使用发行可转债募集资

金增资安信证券。本次发行可转债增资安信证券事项已经公司八届五次董事会议、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控股股东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根据 《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

（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令第36号）于 2019年10月23日出具《关于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事项的批复》（国投战略[2019]324� 号）同意本次发行；中国证监会于2020年

6月出具《关于核准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070

号）核准本次发行。

（三）本次增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关于增资的基本情况

本次增资前，安信证券注册资本为70亿元人民币，股份总数为70亿股，其中：国投资本持有6,999,

781,251股，持股比例为99.9969%，毅胜投资持有218,749股，持股比例为0.0031%。

本次增资，国投资本和毅胜投资按原持股比例，以货币资金对安信证券进行同比例增资，其中国投

资本出资7,943,689,622.64元， 认购安信证券新增股份2,999,906,250股， 毅胜投资出资248,248.06

元，认购安信证券新增股份93,750股。增资完成之后，国投资本持有安信证券股份9,999,687,501股，持

股比例仍为99.9969%，毅胜投资持有安信证券股份312,499股，持股比例仍为0.0031%。

根据《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公司使用可转债募集资金增

资安信证券。 根据《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为80亿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943,689,622.64元全部用于

增资安信证券，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7月30日到达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毅胜投资使用自有资金248,

248.06元增资安信证券。

三、被增资方安信证券的基本情况

被增资方安信证券的经营范围包括：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投资基金托管；

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它证券业务。 本次增资为原股东同比例增资，安信证券的董事会及管理层人员均未

发生变更。

安信证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安信证券（母公司口径）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305.32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319.34亿元；2019年度，安信证券（母公司口径）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为75.91亿元，净利润为21.88亿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安信证券（母公司口径）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488.47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330.97亿元；2020年1-6月份，安信证券（母公司口径）未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为42.13亿元，净利润为

17.49亿元。

近三年为安信证券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均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均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增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增资协议主要条款包括：

1.本次增资

1.1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国投资本和毅胜投资按照现有持股比例以货币方式（指人民币）

对安信证券进行增资，增资价格为每股2.647979290233元（小数点后精确到十二位），其中：国投资本以

货币方式缴纳出资7,943,689,622.64元，认购安信证券新增股份2,999,906,250股，毅胜投资以货币方

式缴纳出资248,248.06元，认购安信证券新增股份93,750股。国投资本及毅胜投资本次增资缴纳的出资

款合计7,943,937,870.70元， 其中3,000,000,000元计入安信证券注册资本，4,943,937,870.70元计

入安信证券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安信证券的注册资本由7,000,000,000元增至10,000,000,000

元。

1.2国投资本与毅胜投资应在本协议生效后3个工作日内， 将增资款足额缴纳至安信证券指定账户。

安信证券在收到国投资本和/或毅胜投资足额缴纳的增资款后3个工作日内向付款方出具收款证明。 安

信证券将根据本次增资的结果增加其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并尽快完成相关的公司章程修改、工商变更

和备案及注册资本验资等手续，甲乙双方予以协助。

1.3本次增资完成后，国投资本与毅胜投资在安信证券的持股数及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9,999,687,501 99.9969%

上海毅胜投资有限公司 312,499 0.0031%

合计 10,000,000,000 100%

2.各方的声明和承诺

2.1协议各方均确认并保证其已获得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所必需的所有批准及/或授权。

2.2本协议的签订对各方构成合法、有效与具有约束力的义务。

2.3安信证券应在国投资本与毅胜投资完成本协议第1.2条项下缴付增资义务后，及时办理本次增资

相关的变更公司登记手续及监管部门备案手续。

3.协议的生效

3.1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且加盖公章后生效。

4.税项

4.1本次增资所发生的任何税项或费用，由各方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分别承担。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

由各方协商分担。

5.协议的修改、变更和解除

5.1本协议内容发生任何变更，须经本协议各方共同协商，并订立相应的书面修改或补充协议。

5.2未得本协议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让与、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或声称让与其在本协

议下的全部或任何权利、权益、责任或义务，另有约定的除外。

5.3本协议于下列情形之一发生时应予解除：

(1)非因协议任何一方过错，本协议未能取得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履行本协议所必须的有关主管部

门的批准；

(2)国家政策、法律的变更导致本协议不能实施；

(3)不可抗力原因发生；

(4)各方协商终止本协议。

6.违约责任

6.1协议各方须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相关条款，均属违约，守

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因此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7.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7.1本协议的订立和履行适用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并依据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

律解释。

7.2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 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若争议发生后

30日内仍不能解决争议，任何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五、增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将主要用于安信证券信用交易业务、证券投资业务、信息系统建设、增资期货公司及另类

投资公司等，通过增加安信证券的资本金，补充其营运资金，优化业务结构，扩大业务规模，提升市场竞

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增资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安信证券仍是公司全资子公司。

六、增资的风险分析

安信证券在实际经营中可能面临宏观政策、市场变化、行业竞争影响等因素导致的风险。 公司将督

促安信证券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完善内控体系，稳健经营，防范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5日

证券代码：

601139

证券简称：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

2020-039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止至本公告披露日，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希望集团” ）和其一致行动人南方希望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希望” ）合计持有公司195,441,581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6.8%。 其

中：新希望集团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21,450,000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0.75%；

南方希望持有深圳燃气173,991,581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数171,217,398股，二级市场

取得的股数2,774,183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6.05%。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新希望集团本次拟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21,450,000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75%。 减持期间：自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数量将相应进行调

整。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5%以下股东 21,450,000 0.75% IPO前取得：21,45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173,991,581 6.05%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南方

希望实业有限公司51%股权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21,450,000 0.75%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南方

希望实业有限公司51%股权

合计 195,441,581 6.80% —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一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16,794,309 0.77%

2015/6/5 ～

2015/7/7

14.15-15.22 不适用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

份来源

拟减持

原因

新希望集

团有限公

司

不 超 过 ：

21450000股

不 超 过 ：

0.75%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21450000股

2020/8/27 ～

2021/2/26

按市场价

格

首次公开

发行前取

得

公 司 管

理 层 决

策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是 □否

新希望集团承诺：“深圳燃气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已发行的股份， 自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不减持，不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深圳燃气回购。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新希望集团根据其管理层决策进行的减持， 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新希望集团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

如何实施本计划。 因此，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新希望集团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将严格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6日

证券代码：

603978

证券简称：深圳新星 公告编号：

2020-039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学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43,

409,4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7.13%；陈学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为32,148,

795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74.06%。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学敏先生本次质押股份32,148,795股，主要为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提供担保。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5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陈学敏先生的通知，获悉陈学敏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了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1、 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注明

限售类

型）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陈学敏 是 32,148,795

是（首发

限售股）

否

2020年8

月4日

公司可转

债履约期

限届满之

日起两年

内或债权

消灭之日

（以先到

者为准）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作

为新星转

债的质权

代理人）

74.06% 20.09%

为公司

公开发

行可转

换公司

债券提

供担保

合计 - 32,148,795 - - - - - 74.06% 20.09% -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

质押

前累

计质

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陈学敏

43,409,

400

27.13% 0

32,148,

795

74.06% 20.09%

32,148,

795

0

11,260,

605

0

深圳市

岩代投

资有限

公司

25,262,

280

15.79% 0 0 0 0 0 0

25,262,

280

0

深圳市

辉科轻

金属研

发管理

有限公

司

15,206,

640

9.50% 0 0 0 0 0 0

15,206,

640

0

合计

83,878,

320

52.42% 0

32,148,

795

38.33% 20.09%

32,148,

795

0

51,729,

525

0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学敏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比例超过50%，具体情况如下：

1、陈学敏先生未来半年及一年内无到期的质押股份。 本次质押股份仅用于为公司发行可转债提供

质押担保，不涉及融资。

2、陈学敏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常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陈学敏先生质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2）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席位不会发生变动，陈学敏先生与公

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对公司的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不会产生影响；

（3）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涉及陈学敏先生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三、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陈学敏先生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质押风险在

可控范围之内，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如后续出现平仓风险，陈学敏先生将

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补充现金等措施应对。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

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6日

证券代码：

600498

证券简称：烽火通信 公告编号：

2020-030

转债代码：

110062

转债简称：烽火转债

转股代码：

190062

转股简称：烽火转股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减持计划公告之日（2020�年 1月8日），烽火通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烽火通信” ）董事长鲁国庆先生、副董事长何书平先

生、副总裁何建明先生、王彦亮先生、曾军先生、蓝海先生、范志文先生、原副总裁杨壮先生共计持有本公

司股份1,958,88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1673%。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董事长鲁国庆先生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7,5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0032%；副董事长何书平先生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4,5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0038%；公司副总裁何建明先生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6,7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0031%；公司副总裁王彦亮先生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79,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067%；公司副总裁曾军先生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4,5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029%；公司副总裁蓝海先生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1,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026%； 公司副总裁范志文先生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7,5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6%； 原副总裁杨壮先生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6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51%。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鲁国庆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50,000 0.0128% 其他方式取得：150,000股

何书平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78,500 0.0152% 其他方式取得：178,500股

何建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87,250 0.0245% 其他方式取得：287,250股

王彦亮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18,750 0.0272% 其他方式取得：318,750股

曾军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78,500 0.0238% 其他方式取得：278,500股

蓝海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65,500 0.0227% 其他方式取得：265,500股

范志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60,000 0.0137% 其他方式取得：160,000股

杨壮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20,387 0.0274% 其他方式取得：320,387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

称

减持数

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鲁国庆 37,500

0.00320

%

2020/2/7 ～

2020/8/5

集中竞价交

易

37.50 －

41.60

1,437,

000

已完成 112,500

0.0096

%

何书平 44,500

0.00380

%

2020/2/7 ～

2020/8/5

集中竞价交

易

38.15 －

39.70

1,745,

205

已完成 134,000

0.0114

%

何建明 36,700

0.00313

%

2020/2/7 ～

2020/8/5

集中竞价交

易

30.98 －

36.15

1,161,

406

已完成 250,550

0.0214

%

王彦亮 79,000

0.00675

%

2020/2/7 ～

2020/8/5

集中竞价交

易

31.90 －

31.90

2,520,

100

已完成 239,750

0.0205

%

曾军 34,500

0.00295

%

2020/2/7 ～

2020/8/5

集中竞价交

易

36.00 －

37.30

1,268,

000

已完成 244,000

0.0208

%

蓝海 31,000

0.00265

%

2020/2/7 ～

2020/8/5

集中竞价交

易

30.54 －

31.26

949,160 已完成 234,500

0.0200

%

范志文 7,500

0.00064

%

2020/2/7 ～

2020/8/5

集中竞价交

易

40.00 －

40.00

300,000 已完成 152,500

0.0130

%

杨壮 60,000

0.00512

%

2020/2/7 ～

2020/8/5

集中竞价交

易

34.86 －

35.80

2,113,

500

已完成 260,387

0.0222

%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8/6

证券代码：

603288

证券简称：海天味业 公告编号：

2020-023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

部分股份非交易过户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海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海天集团” ）为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公司” ）的控股股东，目前持有1,887,825,865股公司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8.26％。 佛山市海鹏

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以下简称“海鹏贸易” ）3,783,21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12％

为开展股票、基金等金融产品投资，海天集团委托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招商资管臻享

价值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拟向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证券非交易过户业

务，将其持有300万股公司股份过户至“招商资管臻享价值9号” 。

海鹏贸易委托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招商资管臻享价值12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拟向

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证券非交易过户业务，将其持有300万股公司股份过户

至“招商资管臻享价值12号” 。

作为委托资产由管理人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遵循合同约定， 在有关法律法规和合同规定

的权限内进行管理。

本次非交易过户事项及单一资管计划的运作不会导致海天集团和海鹏贸易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

发生变化。海天集团仍持有1,887,825,865股公司股份,海鹏贸易仍持有公司3,783,218股，本次事项不

存在违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减持限制规定的情况。

公司董事庞康目前持有 310,090,429�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9.57％；董事陈军阳目前持

有6，854，536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21％；董事文志州目前持有6,810,005股公司股份,� 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0.21％； 高级管理人员管江华目前持有9,080,005股公司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28％；高级管理人员张欣目前持有10,671,672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33％。

为开展股票、基金等金融产品投资，庞康委托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招商资管臻享价值

4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拟向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证券非交易过户业务，

将其持有200万股公司股份过户至“招商资管臻享价值46号” 。

陈军阳委托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招商资管臻享价值47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拟向中

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证券非交易过户业务，将其持有140万股公司股份过户至

“招商资管臻享价值47号” 。

文志州委托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招商资管臻享价值4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拟向中

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证券非交易过户业务，将其持有170万股公司股份过户至

“招商资管臻享价值48号” 。

管江华委托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招商资管臻享价值4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拟向中

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证券非交易过户业务，将其持有150万股公司股份过户至

“招商资管臻享价值49号” 。

张欣委托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招商资管臻享价值50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拟向中国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证券非交易过户业务， 将其持有150万股公司股份过户至

“招商资管臻享价值50号” 。

作为委托资产由管理人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遵循合同约定， 在有关法律法规和合同规定

的权限内进行管理。

本次非交易过户事项及单一资管计划的运作不会导致庞康、陈军阳、文志州、管江华、张欣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数量发生变化。 庞康仍持有310,090,429股公司股份,董事陈军阳仍持有6,854,536股公司股

份,董事文志州仍持有6,810,005股公司股份,高级管理人员管江华仍持有9,080,005股公司股份,高级

管理人员张欣仍持有10,671,672股公司股份，本次事项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减持限制规定的情况。

特此公告。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

证券代码：

600429

证券简称：三元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6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27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8/11 － 2020/8/12 2020/8/12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6月29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497,557,426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27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0,434,050.5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8/11 － 2020/8/12 2020/8/12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公司自行发放对象除外）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

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BEIJING� ENTERPRISES� (DAIRY)� LIMITED（北京企业（食品）

有限公司）、上海平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复星创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在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

得税，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27元。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本公司账户，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

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243元。 如该

类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BEIJING� ENTERPRISES� (DAIRY)�

LIMITED除外），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每股人民币0.027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利润分配有关问题，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10-56306020

特此公告。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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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0年8月1日以电话、书面形式发出。

2、会议于2020年8月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董事6名，实际出席董事6名。

4、会议由董事长张金成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和中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正在按照计划积极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但鉴于公司及股

东工作安排原因，经审慎考虑，公司决定取消原计划于2020年8月10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公司将严格按照程序积极开展工作，并尽快确定新的召开日期，及时予以公告。 本次取消召开股东大

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

司深表歉意，并感谢广大投资者给予公司的支持与理解。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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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21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等议案，并定于2020年8月10日召开公

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7月22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0年8月5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2020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董事会决定取消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取消股东大会的具体情况说明如

下：

一、取消股东大会的相关情况

1、取消的股东大会的届次：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取消的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8月10日14: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8月10日9:30－11:30、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8月10日9:15至2020年8月10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取消的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7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取消的原因及后续安排

公司和中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正在按照计划积极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但鉴于公司及股

东工作安排原因，经审慎考虑，公司决定取消原计划于2020年8月10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公司将严格按照程序积极开展工作，并尽快确定新的召开日期，及时予以公告。 本次取消召开股东大

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

司深表歉意，并感谢广大投资者给予公司的支持与理解。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


